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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纪发〔2016〕3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★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关于转发省纪委《关于做好五一端午期间落实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“四风”相关工作》的

通  知 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中央纪委、省纪委元旦春节、五一端午、中秋

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“四风”

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常态化的相关要求，现将省纪委《关于做好

五一端午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“四风”相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晋纪风〔2016〕22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高校纪工委将从高校自查、兄弟高校互查、高校纪工委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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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抽查等几个方面开展工作，监督检查各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和纠正“四风”情况。 

 

附件：省纪委《关于做好五一端午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

精神纠正“四风”相关工作的通知》 （晋纪风〔2016〕 

224 号) 

 

 

 

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2016 年 4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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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山西师范大学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29 日印发 

 


